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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部分性罪错人员艾滋病病毒/梅毒监测报告 

王晓霞;张巧利;陈柏芬;方晓君 

广东省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 东莞 523006 

摘要： 

目的 为了解东莞市性罪错人员中性病艾滋病流行情况及其相关的危险行为，为更好地制定针对该人群的性病艾滋

病防治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东莞市收容教养所内所有收容教养的228名暗娼和130名嫖客逐个进行询

问、登记，然后采集5 ml静脉血做艾滋病病毒（HIV）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 结果 228名暗娼中，年龄最小16
岁，平均24.31岁。嫖客最小19岁，平均32.97岁，30岁以下的暗娼数多于嫖客(χ2= 63.53，P＜0.01)；暗娼以未

婚为主，其未婚比例高于嫖客(χ<sup>2</sup>= 22.83，<I>P</I>＜0.01); 暗娼和嫖客均以外来流动人群和初

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分别为99.56%、91.23%和99.23%、84.62%；在性接触中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嫖客

为14.62%，暗娼为6.58%，嫖客高于暗娼(χ<sup>2</sup>= 6.22，<I>P</I>＜0.05);暗娼中有7人承认吸

毒，1 人有共用注射器史;暗娼中查出梅毒抗体阳性35例，阳性率15.35%，嫖客中查出梅毒抗体阳性12例，阳性

率9.23%;暗娼中查出HIV感染者2 例，感染率0.88%，嫖客中未查出HIV阳性者。结论 性罪错人员中的性病艾滋

病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和性病感染率均高，而嫖客中的危险行为高过暗娼。故加强对所有性罪错人员的艾滋病性病

监测，开展有效针对性罪错人员的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和干预工作，是减缓艾滋病扩散速度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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